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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資訊化、科技化以及教育改革風潮的衝擊，教育系統承受著巨大的轉型

壓力。尤以置身全球化的時代，創造了教育潛在的發展空間，但也帶來了侷限，

緣於教育議題往往交融著公共事務，內容益趨龐雜，衍生諸多棘手的行政運作難

題，儼然成為燙手山芋。以 2020 年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為例，整個教育系統被

迫大規模的停課，肇致政府決策機制、學校運作以及家長因應等的困境，也益加

突顯教育治理面對不穩定、不確定性與急迫性時，如何展現適切的應變策略與協

調能力，成為不能輕忽漠視的重要課題。 

教育治理是在二十世紀末甫被大量提出的新概念（吳政達、張雅婷、謝瑞君、

張攸萍，2018），也是國內教育行政界的重要新興議題。一般而言，教育治理係

指在國家、地方以及學校層級中運作的教育決策與指令傳達系統（Cooper, 

Fusarelli, & Randall, 2004; Shin, 2010）。吳清山（2020a）將它界定為；教育行政

機關及學校運用其權力，藉以進行教育政策或事務的規劃、執行以及評估的過程，

裨益管理教育經費、人力和其他資源，冀期達成教育目標。 

自《地方制度法》與《教育基本法》陸續公佈施行，將地方教育賦予縣市政

府總其成，縣市首長擁有比以往更多的自治空間與支配資源，享有充分的決策權

與裁量權，此種以縣市首長為中心的教育治理模式究竟有哪些利弊，相關的研究

不多，所以有必要在這一課題上多瞭解。揆諸實際，在教育改革和發展過程中，

潛藏著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和作為，窒礙教育的脫胎換骨，這一切都彰顯教育治

理體系不夠完善，教育治理能力亟待強化。有鑑於世界先進國家無不孜矻戮力於

教育改革，臺灣教育若不能驅動「新陳代謝」的引擎，則無以促進翻轉的活力和

生命力，勢必嚴重影響國家的發展。爰此，我們應正視國內教育治理潛藏的關鍵

問題，並謀求妥適因應，積極推動教育治理制度現代化，才足以滿足創新時代人

們對教育改革發展的期望。 

二、教育治理的意涵 

隨著資訊科技的躍升，互聯網的急速勃興，社會治理模式儼然已漸次從單向

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昔日的政府督導管控轉向社會協同治理。面對社會治理模

式的轉變，面對數位科技對教育的沖擊，面對國際教育趨勢的挑戰，我們應積極

正視教育治理的嚴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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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教育的良窳繫於教育治理的優劣。在臺灣，廣義的

教育治理層級涵括中央、地方和學校；狹義的教育治理層級僅限中央教育部和各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教育治理層級不同，其權限亦有所差別，而其權力即為

教育治理的基礎。教育治理的法律依據，源自於《教育基本法》、《教育部組織法》

和《地方制度法》等。揆諸實際，教育的運作端賴政策的指引和實務的推動，因

此，教育治理必然有其願景、任務和方向，並有效結合計畫、執行、評估與研發

四要素構築完善的系統，才能引領團隊讓教育循序運作，進而達成其教育目標。

再者，在教育治理的過程中，透過領導和管理作為，有效進行單位協調、人員編

配、資源運用、民主參與、公開透明等作為，發揮組織的效率和效能，以達成教

育目標。誠然，教育治理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力，也必須承擔應有的績效責任，才

足以催化組織追求效率與效能（吳清山，2020a）。 

三、地方教育治理常見問題 

一般而言，傳統管理是由上而下進行的，是藉由行政權力的運用來實現社會

控制的目的；而現代治理則是重視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參與、多元互動、平等協商，

構築和諧的社會關係與充分的共享機制。面對此一社會治理模式的丕變，面對數

位科技挑戰的沖擊，我們應積極聚焦審視教育治理的嚴肅課題。 

(一) 委員會數量多，各自為政衍生行政負擔 

縣市教育局處設立的各種委員會有些係根據不同的法源而來，有些是依實際

推動需要所設立的，有些是經年累月，新舊堆疊起來的（薛春光等，2013），不

一而足，種類繁多。參與的對象或僅限於教育局處人員和學校代表，或含括教育

學者、校長、教師會與家長聯合會代表等，各縣市委員會數量多寡不一。由於委

員會數量多，造成縣市教育局處或學校人員疲於奔命，有時討論時間冗長，見解

分歧，肇致行政效率低落或功能不彰等問題，影響教育治理品質。 

(二) 法律多元、統整薄弱，阻礙相關教育的運作 

各類委員會溯自不同法源，母法多元且缺乏連結，在各自為政下造成不同資

源的耗費，也弱化整合協同的功效。再者，法律位階下欠缺明確的「辦法」，未

能針對委員會的運作目的與權限作界定（林雍智，吳清山，2018），衍生逾越干

涉等的困擾，嚴重影響教育決策的品質。另外，行政機關為了績效或爭取選票，

要求學校成立某些委員會，造成學校行政負擔，影響正常的教育運作。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5），頁 121-126 

 

自由評論 

第 123 頁 

(三) 利害關係者的角色不明、權責不清 

縣市長執政後教育是否成為施政重點，端視縣市首長的個人特質與動機決

定，而且囿於中央教育部的涉入左右縣市的教育施政，如項目多又雜的統合視導

就常遭人詬病。又縣市長雖需接受民意檢核，但選舉時，教育只是龐雜政務中的

一環，設若其他政務有亮點、特色，教育上的缺失仍可能被漠視，爰此，教育經

營的獨特性顯然消失了，遠離難以立竿見影又耗錢的教育改革，似乎是不少縣市

長的選舉策略，卻對教育的發展產生不利的影響（王麗雲，2006）。 

(四) 對教育治理概念的專業認知不足 

各縣市政府設立的委員會名目繁多，事權不一，有些委員不具備該委員會統

籌事務的專業認知，或受到某些團體的利害驅使，悖離了教育的本質影響教育的

決策。其次，有些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首長仍無法跳脫傳統科層體制的窠臼，未能

對教育民主化與分權化做出妥適的回應，衍生潛在的衝突與緊張關係（吳政達、

張雅婷、謝瑞君、張攸萍，2018），這些很大因素是源於對教育治理的專業體認

不清，亟需提供增能參與之活動，或審慎定位利害關係者的角色任務，才是改善

之途。 

(五) 學校抗壓性不足，自我放棄自主權 

目前國內中小學擁有較多的教育專業自主權，可以自主構築更優質、更有效

能的理想教育環境，但在實際運作中囿於行政人員的負擔加重，或忌憚民意代表

與有力人士的施壓，放棄了教育自主權、放棄了專任教師的聘任權，無奈的委託

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代辦，只能任憑教育局處「介聘」處理教師任用事宜，無法依

學校實際需要聘任到適切優質的教師，成為基層學校聊備一格的人事討論事項

（林雍智，吳清山，2018），相對的也增加了教育局處的業務負擔。 

四、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要解決縣市教育治理的困境，應針對目前潛藏的問題，抽絲剝繭就形成的因

素、運作的現況等加以探討，提出因應改進的策略。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 梳理教育治理相關法規，統整各種委員會功能 

現今臺灣教育跟中小學相關的法規與命令相當繁雜，甚且中央和縣市教育行

政機關動輒恣意授權，要求成立委員會進行共同決策，且又未明確界定權限的分

野，衍生運作重疊權責混雜的困擾，也或多或少造成局處人員與利害關係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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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負荷，甚或影響決策的品質。因此，中央或縣市教育局處應通盤梳理相關法規

與命令，統整或廢除非必要的委員會，並明確界定相關的權限與責任，減少行政

程序的干擾與資源的浪費，以裨益縣市教育治理的順暢運作。 

(二) 掌握縣市教育治理的重要元素，裨益教育治理永續發展 

臺灣教育體系在往昔官僚體制的職場文化規範與政治責任承擔框架下，長久

被科層思維與作為所綁架，導致政府對管理邊界認知不夠明晰與精細，而學校、

社會和家庭對彼此所擁有的教育權利、義務和責任分際也不夠清晰，種種因素窒

礙教育治理的發展。因此，縣市教育治理相關成員應熟稔教育治理的理念、目的

和實務運作的認知，能確切掌握多元參與、夥伴協作、共同決定與課責，藉由溝

通協調、建立運作規範與程序正義等重要元素（林雍智，吳清山，2018）。此外，

在遴選委員方面也要慎選具備專業認知的成員，才能攜手解決教育治理的困境，

讓教育邁向更理想的境地。 

(三) 形塑協力文化，強化多元互動、合作、參與機制 

在傳統科層體制長期的制約下，學校、家庭與社會儼然成為縣市政府的附屬；

教育事務的旁觀者、局外人、游離者。教育領域相關主體之間缺乏互動、溝通、

合作與制衡的正式機制與制度；對教育治理的認知、態度與行動方式仍舊停留在

聽命上層管理的模式之下，自治性的行動及協力合作的環境氛圍依然不足。改善

之道，首要在轉換縣市政府在教育治理中扮演的身份、角色，賦權增能提升學校、

家庭等主體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能力，共同為教育治理效力。此外，應明確規範

相關權責，強化上下溝通與橫向聯繫機制，充分運用科技媒體鮮活教育運作，冀

期構築政府依法管理、家校協力辦學、社會共同參與的理想教育治理體系。 

(四) 善用科技媒體活化教育治理制度，發揮科技觸媒效應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零接觸經濟、遠距工作與政府數位治理等，已成為新

常態。各國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加速推動數位轉型，以快速提供數位治理與

服務。因此，縣市政府應建置具一致性、可互操作性和高彈性的數位治理基礎設

施；建立雲端環境與整合平臺，導入視訊科技，強化人力資源、跨機構流程整合、

簡化與優化行政作業，提升公務員遠距工作能量與效率（王可言、林蔚君，2021）。

且縣市政府也應借助新科技的支撐，發揮科技觸媒效應，活化教育治理並改善學

校教育治理結構，發展更方便、友善、有效適合於學生的網路學習（吳清山，

2020b），讓教育治理跟得上時代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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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強化學校治理能力，匯聚民間資源協力發展 

國內中小學的學校治理受到主、客觀環境，以及參與人員具備的教育理念與

認知不同，秉持的態度有別，從而顯現不同程度的學校效能。由於學校治理的不

彰，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需花費更多的人力與時間從旁輔導。改善之道是藉助網路

治理有效提升學校的治理能力，如新北市成立了雲端智慧科技中心，透過蒐集及

追蹤各校重要的辦學資料，經過梳理分析再據以提供具體經營建議，進一步提升

教育品質（新北市政府，2022）。此外，縣市政府應尋求私部門與志願團體的支

援，有效匯集民間各項資源發展網路治理關係，齊心協力提升教育治理績效。 

五、結語 

這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到人類的生存和教育發展，面對難以避免和無法

預測的未來，教育作為需要更多的彈性，才能適時適切因應有效解決所遭遇的問

題。過去，在《地方制度法》頒布施行以前，偏重中央主導的科層決定模式，需

要檢討調整，賦予縣市更多的自主權，因時因地制宜，才能符應實際的需求，以

發揮時效。面對教育治理的發展趨勢，縣市政府應秉持「共享權力」與「承擔責

任」的理念，掌握縣市教育治理的重要元素，適切統整相關法規與各種委員會功

能，確立權責分明的制度，靈活運用科技媒體提升學校治理成效，結合不同利害

關係人與民間資源拓展網路治理關係，強化縣市相關治理人員的能力，攜手協力

確保治理效果，冀期縣市教育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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